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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佳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

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

云南佳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代码：831573，证券简称：佳

盈物流，以下简称“佳盈物流”）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云南证监局”）出具的《关

于对云南佳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【2017】23 号）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被监管事项

（一）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2012 年 1 月 6 日至 2013 年 12

月 31 日，公司子公司攀枝花鑫铁物流有限公司代公司实际控制人张

勇实际控制的企业攀枝花世纪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抵债、垫付房产过

户税费和法院执行费等累计 9笔合计金额 356.24 万元，至今尚未收

回，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

（二）信息披露不真实存在重大遗漏。2016 年年报审计机构为

公司出具的《2016 年审计报告》（众环审字【2017】160088 号）审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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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意见类型为“带强调事项段的标准无保留意见”，而公司 2017 年

4 月 21 日披露的《2016 年年度报告》将审计意见类型披露为“标准

无保留意见”，且《2016 年年度报告》引用的审计报告正文遗漏了

第四部分关于强调事项的相关内容。此外，公司披露的《第一届董事

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9）、《第一届监事

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2）均按照标准无保留

审计意见进行披露。公司也未披露董事会针对该审计意见涉及强调事

项所做的专项说明、审议此专项说明的董事会决议以及监事会对董事

会有关说明的意见和相关决议。

（三）公司治理不健全，三会运作不规范。一是三会会议资料未

能完整并安全保存；二是部分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不规范；三是部分股

东大会投票表决数计算错误；四是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，将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的通

知时间由“于会议召开 10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”修改为“于

会议召开 3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”，修改后的条款不符合法

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；五是董事、总经理李凯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辞职，

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。但公司未按规定在该事

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补选董事。

二、被采取监管措施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

96号）第七条、第十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。按照《非

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六条、第六十二条的规定，云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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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局对公司予以警示，要求公司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

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者转移公司的资金、资产及其他资源。按照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披露信息，

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，

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章程和三会议事规则，公司三会的召集、提案审

议、通知时间、召开程序、授权委托、表决和决议等要符合法律、行

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切实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认真吸取

教训，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云南证监局还关注到，公司及子公司的短期借款均已逾期，并被

银行起诉，法院已判决，截至 2016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公司账面现金

不足以偿还逾期的贷款和利息。且公司主营业务严重萎缩，急剧下滑，

已连续两年亏损。公司多名董事、高管辞职，相关工作不能正常开展，

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化解

风险，积极消除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。

四、公司说明及整改措施

公司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的监督管理措施，

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。

公司将尽力整改上述问题，切实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认真

吸取教训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并将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化解风险，

积极消除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。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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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对云南佳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

定》

特此公告。

云南佳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7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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